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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凤县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
工作通告

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行为，促进教育公

平，根据商洛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

学工作的通知》(商教发〔2023〕94 号)和丹凤县人民政府办

公室《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和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

知》（丹政办函〔2022〕46 号）、县科教体局《关于印发 2023

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就

2023 年秋季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通告如下：

一、招生政策

（一）招生对象。2023 年秋季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对象

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（含 8 月 31 日）以前出生满六周岁的

适龄儿童；初中七年级招生入学对象为 2023 年完成小学六

年义务教育具有丹凤县户籍或丹凤县学籍毕业生。

（二）计划管理。县科教体局编制招生计划，公、民办

学校不得超计划招生，不得提前录取新生；招生过程主动接

受社会监督；招生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免试入学。坚持免试就近入学，所有公、民办学

校不得以考试或变相考试等形式确定生源、“掐尖招生”。

（四）学区划分。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和免试就

近入学工作按照丹政办函〔2022〕46 号执行。因西河初级中

学依托思源实验学校实施集团化办学，原西河初级中学学区

小学六年级毕业生统一在思源实验学校本部登记入学。因寺

坪镇中心小学和寺坪初级中学，土门镇中心小学和土门初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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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合并为九年制学校，上述学校一年级、七年级新生分别

在新组建的九年制学校登记入学。城区以外义务教育学校学

区划分在县上指导下,镇办和学校结合实际予以明确, 大班

幼儿就近升入当地小学一年级（具体按照镇办中心小学确定

的学区招生）；镇办范围内的小学六年级毕业生按照对口直

升的方式免试升入对应初中或九年制学校七年级。确保义务

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。

（五）有序入学。按照“户籍登记为主、住房登记为辅、

就业经营补充”的原则，网上依次录取。户籍登记、接转时

间截止 2022 年 8 月 1 日。

（六）民办学校招生。育才学校预约登记人数未超过招

生计划，直接录取；预约登记人数超过招生计划，采取电脑

随机派位的方式录取。

（七）平台管理。丹凤县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通过“商

洛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网络平台”预约登记、录取入学。公、

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步报名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招生、阳光招

生。每人只能在网上平台预约 1 所就读意向学校。

二、招生流程

（一）网上预约（8 月 15 日-8 月 17 日）

按照学区范围和就近原则，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电

脑登录“商洛市义务段入学资料审核预约平台”(幼升小

http://113.201.112.155:15580/enrollment-web/h5/view/user/l

ogin.html?districtId=3190&phase=03;小升初

http://113.201.112.155:15580/enrollment-web/h5/view/user/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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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gin.html?districtId=3190&phase=04)。预约时家长一定要认

真阅读报名入学政策 ，准确领会今年的招生入学政策，确

保学生顺利入学。

①家长使用手机号+短信验证码登录。②点击【我的小

孩】进入页面，点击【添加小孩】按钮，然后填写小孩信息。

③点击【报名预约】，活动开始后点击【去报名】，依次同意

政策公告、报名须知、承诺书，然后选择学生、选择学校（选

取 1 所公办或民办学校）、按照页面要求填写基本信息、选

择报名类型（政策优待类、人户合一类、人户分离类、随迁

子女类）、选择现场资审的预约时间段。申报民办学校的小

学毕业生，在平台统一选择“随迁子女类”,享受国家移民

搬迁政策的按照“人户合一类”对待。

（二）信息初核（8 月 18 日-20 日）。学校对网上平台

预约情况进行分类、汇总、初核，为资格审核做好准备。

（三）资格初审（8 月 21 日-8 月 24 日）。适龄儿童少

年家长在规定时间内，持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对应学

校进行现场资格初审（城区严格按照网上平台预约“报名须

知”中“丹凤县 2023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资审安排表”

安排参加资格初审，即附件 3），并填写承诺书(见附件 1、

2)，学校在资格初审时做好登记。享受公办学校政策优待型

的适龄儿童少年，到县科教体局普教股现场进行资格初审。

现场资格初审所需材料（现场查看各类原件，收交相应

的复印件）:

1.公办学校:

①政策优待类。以省市反馈名单为准。省、市驻丹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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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引进高技术人才子女，需提供：A.市、县人社部门有关文

件；B.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原件和住房情况证明原件。优待对

象子女需提供：现役军人、烈士、残疾军人等有效证件原件。

②人户合一类（户口和住房都在学区内）。需提供：A.

户口本原件（户主页和学生信息页在同一个户口本）。B.房

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，其中商品房的购房合同或房产证上的

姓名务必与户口本上户主姓名一致。C.购房交款发票（或收

款收据）原件，属于小产权住房的，还需提供购房交款时候

的银行流水单。D.自建房需要提供土地使用证原件、建房审

批相关手续资料、户主半年内水电缴费票据。

③移民安置类。需提供：A.户口本原件（户主页和学生

信息页在同一个户口本）。B.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，居住

证原件。C.移民安置房交款发票（或收款收据）原件。廉租

房只承认第一租户的子女，需提供：A.户口本原件（户主页

和学生信息页在同一个户口本）。B.租房协议原件，转租者

子女一律不符合要求。

④人户分离类。户口在学区范围内，而固定住所没有在

学区范围内。需提供：A.户口本原件、复印件，户口转入学

区不足一年的须提供所在社区居住证明。B.半年内水电费票

据。固定住所在学区范围内，而户口不在学区范围内的,需

提供：A.户口本原件（户主页和学生信息页在同一个户口本）。

B.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，其中商品房的购房合同或房产证

上的姓名务必与户口本上户主姓名一致。C.购房交款发票

（或收款收据）原件，属于小产权住房的，还需提供购房交

款时候的银行流水单。D.自建房需要提供土地使用证原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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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房审批相关手续资料、户主半年内水电缴费票据。

⑤随迁子女类。需提供：A.户口本原件（户主页和学生

信息页在同一个户口本）。B.营业执照（法人证书）原件，

或务工合同（务工证明）。C.学区内租房合同、租房付款凭

证或居住证原件。D.近半年工资明细。

2.民办学校：

育才学校资格初审时间为 8 月 21 日。资格审查所需资

料为法定监护人及适龄儿童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。

各公办学校按照“户籍登记为主、住房登记为辅、就业

经营补充”的原则，依据审核所属类别依次初审通过。育才

学校预约登记人数若超过招生计划，由县科教体局组织于 8

月 22 日统一实施电脑随机派位招生，现场公布录取结果。

（四）入户走访 (8 月 25 日至 27 日)。对初审中家长提

供的学生资料还有疑问，学校安排人员现场走访、调查、核

实，经核实情况属实后予以通过。对家长提交虚假资料的不

予资格审核通过。

（五）网上录取(8 月 28 日)。县科教体局组织各校按照

“政策优待”、“人户合一”、“移民安置”、“人户分离”、“进

城务工”的顺序确定入学对象，完成网上招生录取。具体如

下：

第一类：“政策优待”类。即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

役军人子女、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

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、商洛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

类优抚对象。

第二类：“人户合一”类。符合“两个一致”(即法定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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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人与子女共同具有学区内户籍，其家庭住房在学区内，且

实际居住地与房产信息一致）的适龄儿童少年。

第三类：“移民安置”类。符合国家移民搬迁政策的搬

迁户子女。

第四类：“人户分离”类。城区各公办学校在学位许可

的前提下，有序安排“人户分离”类适龄儿童就近入学：一

是户籍优先。法定监护人和适龄儿童少年均有学区户籍，以

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学区为准。二是居住地为主。法定监护

人与适龄儿童均无学区户籍，但在学区购置房产，以法定监

护人居住地所在学区为准。

第五类：“随迁子女”类。城区各公办中小学根据学位

情况可适当安排学区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。

城区以外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对口直升原则安排辖区内

学前大班毕业生、小学毕业生。

（六）统筹调剂 (8 月 28 日)。对未被育才学校电脑派

位和所预约公办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，由县科教体局调

剂到户籍所在地公办学校，户籍所在地公办学校学位已满的，

按照就近入学原则，调剂到较近有空余学位的其他公办学校，

不得择校。

（七）发布结果。各校在 8 月 29 日前将招生录取情况

通知学生家长。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在 8 月 31 日依据录取结

果, 持户口本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。

（八）督导核查。义务教育招生结束后，县科教体局会

同监察、信访等部门，深入主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，采取随

机抽查方式，对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招生工作进行全面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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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公平公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2023 年秋季我县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要统一使

用“商洛市义务段入学资料审核预约平台”，否则因未预约

造成的无学位，无法建立学籍等问题责任自负。

（二）家长在平台预约就读意向学校时一定要准确理解

自己子女所属类型及自己所属学区,要严格按照所属类型预

约相应的学区学校。不得盲目预约，否则会因放弃自己应享

受的政策而被调剂到其他学区的风险。

（三）网上平台预约只是预约就读意向学校的资格初审

时间，不代表已经被学校录取。学生是否被学校录取，以现

场资格初审后学校的录取结果为准。

（四）学生逾期不按时网上预约、资格初审的，视为自

动放弃，责任自负。凡学生在网上预约、资格初审时填报虚

假信息、提供虚假资料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，并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。

（五）严肃招生纪律。招生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，各学

校必须通过“商洛市义务段入学资料审核预约平台”招生，

对于违规招生学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将严肃追责。实行阳

光招生，严禁各学校向家长收取任何与入学相挂钩的费用。

（六）城区各学校务必在 9 月 10 日前将正式录取学生

名单纸质版一式两份（含电子版）上报县科教体局普教股审

核备案，并于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新生学籍建档工作。

（七）按照有关学籍管理办法，严守大班额治理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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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学校存在大班额的年级不得转入学生，也不得以转代招。

（八）县科教体局畅通招生咨询电话：0914-3386835，

开通举报电话：0914-3386834。

附件:

1.丹凤县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承诺书。

2.丹凤县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参加育才学校

派位承诺书。

3.丹凤县 2023 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资审安排

表。

4：丹凤县义务段入学资料审核预约平台家长操作流程。

丹凤县科技和教育体育局

2023 年 8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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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丹凤县2023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承诺书

我叫 ，是学生 的监护人，我承诺在

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中，现场资审提交资料及

网络平台填报信息真实有效，若有误或弄虚作假，原承担一

切后果。

承诺人：

2023 年 8 月 日

附件 2

丹凤县 2022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参加育才学校派位

承诺书

我叫 ，是学生 的监护人，我承诺在

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中，参加育才学校电脑随机派

位，若没有被派位录取，自愿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。

承诺人：

2023 年 8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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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丹凤县 2023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资审安排表

学校 社区 招生类型 资审时间

丹凤县第一

小学

丹江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8:00-12:00

西关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14:00-18:00

丹江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8:00-12:00

西关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14:00-18:00

丹凤首府等 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8:00-12:00

丹凤县第二

小学

凤麓社区、东河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8:00-12:00

秋树坪村、枣园村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14:00-18:00

金山小区、红枫小区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8:00-12:00

江岸龙驹 C区、阳光花园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14:00-18:00

凤麓小区、朝阳小区、锦绣

花园
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8:00-12:00

凤麓社区、东河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14:00-18:00

凤麓社区 随迁子女 8月 24 日 8:00-12:00

东河社区 随迁子女 8月 24 日 14:00-18:00

丹凤县第三

小学

河涧社区、罗家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8:00-12:00

下湾社区、南沟村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14:00-18:00

信合小区、江南新城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8:00-12:00

河涧社区、罗家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14:00-18:00

下湾社区、南沟村 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8:00-12:00

河涧社区 随迁子女 8月 23 日 14:00-18:00

罗家社区 随迁子女 8月 24 日 8:00-12:00

下湾社区 随迁子女 8月 24 日 14:00-18:00

丹凤县第五

小学

中街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8:00-12:00

水泉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14:00-18:00

碧桂园、碧水蓝天、恒福佳

苑
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8:00-12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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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岸龙驹 A 区和 B区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14:00-18:00

中街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8:00-12:00

水泉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8:00-12:00

丹凤县第六

小学

凤冠社区、赵沟村 人户合一、异地搬迁 8月 21 日 8:00—12:00

刘家河社区、古城村 人户合一，异地搬迁 8月 21 日 14:00—18:00

凤冠社区、赵沟村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8:00—12:00

刘家河社区、古城村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14:00—18:00

凤冠社区、赵沟村 随迁子女 8月 23 日 8:00—12:00

刘家河社区、古城村 随迁子女 8月 23 日 14:00—18:00

丹凤县初级

中学

西关社区、丹江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8:00-12:00

水泉社区、中街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14:00-18:00

凤麓社区、鹿池社区 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2 日 8:00-12:00

西关社区、丹江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2 日 14:00-18:00

水泉社区、中街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8:00-12:00

凤麓社区、鹿池社区 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14:00-18:00

思源实验学

校

河涧社区、罗家社区、南沟

村、枣园村
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8:00—12:00

下湾社区、东河社区、赵沟

村、冠山村
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1 日 14:00—18:00

西凤社区、凤冠社区、古城

社区、秋树坪村
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2 日 8:00—12:00

刘家河社区、陈家社区、贺

家社区
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 8月 22 日 14:00—18:00

河涧社区、罗家社区、东河

社区、下湾社区
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8:00-12:00

西凤社区、凤冠社区、古城

社区、刘家河社区
人户分离 8月 23 日 14:30-17:00

河涧社区、罗家社区、东河

社区、下湾社区
随迁子女 8月 24 日 8:00-12:00

西凤社区、凤冠社区、古城

社区、刘家河社区
随迁子女 8月 24 日 14:00-18:00

育才

学校 全

县 随迁子

全县 随迁子女 8月 21 日 8:00—18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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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丹凤县义务段入学资料审核预约平台家长操作流程

第一步，登录

在电脑浏览器上打开报名系统地址。

家长使用电脑登录“商洛市义务段入学资料审核预约平台”

幼升小登录：

http://113.201.112.155:15580/enrollment-web/h5/view/user/login.h

tml?districtId=3190&phase=03

小升初登录：
http://113.201.112.155:15580/enrollment-web/h5/view/user/login.html?districtId=3190&phase
=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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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通过手机号+短信验证码方式登录。

第二步，添加报名学生信息

点击【我的小孩】，再点击【添加小孩】，然后填写学生姓名，选择性别，

填写学生身份证号，确定提交即可。

如需修改学生信息，点击【修改】按钮；

如需删除学生，点击【解绑】按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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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，预约报名

点击【报名预约】，然后点击【报名预约】按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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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次同意政策公告、报名须知和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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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学生：选择需报名的学生（新登录的账号可提前绑定学生）

选 择 学 校 ： 选 择 目 标 学 校 （ 一 定 要 看 清 楚 学 校 ）

填写报名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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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手机号码：用于接受报名活动的短信

2)选择监护人：选择与学生的监护关系

3)监护人姓名：输入监护人真实姓名

4)监护人身份证号：输入监护人身份证号

5)毕业学校：输入学生的毕业学校或幼儿园名称

6)户籍地址：输入学生户口所在地地址

7)家庭住址：输入真实家庭住址

8)报名类型：选择报名类型政策优待、人户合一、人户分离、随迁子女中的

一个即可。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，全部选择“随迁子女”类。

9)资审预约时间：选择现场资审的预约时间段（尽量选择 19 日上午时段）

信息填写完毕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提交即可。

第四步，查看报名记录

点击【我的报名】可查看报名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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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期间，点击【撤回】，可撤回报名申请；

学校审核不通过并已收到通知短信，点击【修改】，可修改报名信息。

（注意：只能修改个人信息或填报类型，报名学校不能修改）

注意：所有学生参加预约学校资格初审

时间严格按照网上平台预约“报名须知”中

“丹凤县 2023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资

审安排表”安排参加资格初审！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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